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全球医疗保险（2023 版 A 款）费率表 

注册号：C00009632512023062806413 

一、 年基准保费 

1、基本责任年基准保费（单位：元） 

年龄（周岁）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4621  7300  14474  16720  

6-17 4317  6577  13019  14662  

18-24 6022  7494  14245  15597  

25-29 7023  8157  15325  17347  

30-34 7959  8963  16679  20765  

35-39 9542  10709  19809  23313  

40-44 11922  13186  24534  27360  

45-49 15302  16260  30001  32274  

50-54 19931  20562  37695  39949  

55-59 26112  26580  48586  50838  

60-64 34098  33297  60282  64678  

仅续保保费 

65-69 40365  41213  73638  82647  

70-74 52710  51289  91019  102844  

75-79 60617  58983  104672  118271  

80-84 69709  67829  120373  136011  

85-89 80165  78004  138429  156413  

90-94 92190  89705  159192  179874  

95-99 106018  103161  183070  206855  

2、可选责任年基准保费（单位：元） 

牙科治疗保险责任 18 周岁及以上 0-17 周岁 

选项一：限额 2000 元 1,475 1,033 

选项二：限额 5000 元 2,980 2,086 

选项三：限额 10000 元 5,580 3,906 

体检和疫苗接种保险责任 18 周岁及以上 0-17 周岁 

选项一：限额 3200 元 2,371 2,048 

选项二：限额 5000 元 3,574 2,868 

说明：本产品为固定方案产品，计划一、计划二、计划三、计划四具体保障责任，详见

条款附录。 

二、 费率调整系数 

费率调整系数为下列各项调整系数之乘积；各调整系数中如有不适用的调整系数，或相

关风险信息不确定、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 

（1）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越好，生活方式越健康，发生疾病的概率越低，费率调整系数越低。 

调整因子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优选体 [0.75,0.90) 

标准体 [0.90,1.10) 

次标准体 [1.10,1.30] 

（2） 销售渠道调整系数 

不同销售渠道的运营模式及运营成本均不同，对于销售成本越高的渠道，费率调整系数

越高。直销渠道销售成本相对更低，其他销售渠道成本相对更高。 

调整因子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销售渠道 
直销 [0.70,1.00] 

中介渠道 (1.00,1.20] 

（3） 经验/预期赔付率调整系数 

各渠道的经验/预期赔付率越低，费率调整系数越低；各渠道的经验/预期赔付率越高，

费率调整系数越高。 

调整因子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 

 [0%,30%] [0.50,0.60] 

 (30%,60%] (0.60,0.80] 

 (60%,80%] (0.80,1.00] 

＞80% (1.00,1.30] 

（4） 保障地域范围调整系数 

各地域医疗水平、医疗成本不同将导致赔付金额不同，故进行系数调整。 

调整因子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保障地域范围 

中国大陆 1.00 

大中华 1.10 

全球除美加 1.20 

全球 2.00 

（5） 医疗机构覆盖范围调整系数 

一般来说，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低于非昂贵私立医院低于昂贵医院，特设此调整系数对

保费进行调整以求更好的贴合风险。医院平均医疗费用水平越高，调整系数越高。 

调整因子 保障计划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医疗机构覆盖范围 
计划一 

仅公立医院及中间带医疗 0.70 

含公立医院及非昂贵私立医院 1.00 

含公立医院、非昂贵私立医院及昂贵私立医院 1.30 

计划二 仅公立医院及中间带医疗 1.00 



含公立医院及非昂贵私立医院 1.20 

含公立医院、非昂贵私立医院及昂贵私立医院 1.50 

计划三 

仅公立医院及中间带医疗 0.90 

含公立医院及非昂贵私立医院 1.00 

含公立医院、非昂贵私立医院及昂贵私立医院 1.30 

计划四 

仅公立医院及中间带医疗 0.90 

含公立医院及非昂贵私立医院 1.00 

含公立医院、非昂贵私立医院及昂贵私立医院 1.30 

（6） 年住院免赔额调整系数 

年住院免赔额越高，起赔点越高，保险公司的理赔支出降低得越多，费率调整系数越低。 

调整因子 保障计划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年住院免赔额 

计划一 

0 元 1.00 

10000 元 0.82 

20000 元 0.73 

计划二 

0 元 1.00 

10000 元 0.95 

20000 元 0.92 

计划三 

0 元 1.00 

10000 元 0.95 

20000 元 0.92 

计划四 

0 元 1.00 

10000 元 0.95 

20000 元 0.92 

（7） 被保险人有无医保调整系数 

因本保险为医疗费用补偿型保险，如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可获得医疗费用补偿的

保险身份投保，并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可获得医疗费用补偿的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

则会降低保险人理赔金额，调整系数更低。 

调整因子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有无医保 
投保时有医保 0.95 

投保时无医保 1.00 

（8） 被保险人人数调整系数 



如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投保，投保人数越多，人均展业成本越低，费率调整系数越低。 

调整因子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人数（个） 

1 1.00 

2 0.95 

≥3 0.90 

（9） 等待期系数 

等待期越长，发生带病投保道德风险的概率越低，费率调整系数越低。 

等待期（天） 调整系数 

30 以下 (0.95,1.00] 

30（含）- 60 (0.90,0.95] 

60（含）- 180（含） [0.85,0.90] 

三、 保险费计算 

每人年保险费＝被保险人对应的基本责任年基准保费×各项费率调整系数的乘积＋被

保险人对应的可选责任年基准保费×各项费率调整系数的乘积 

四、 短期费率表 

若保险期间不足一年，则按日比例计收保险费： 

短期保险费=年保险费/365×承保天数。 


